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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管理辦法 

一、圖書館閱覽規則 
(一)本校教職員生、校友及校外來賓均可入內閱覽。 

(二)開放時間：每週一至五(例假日除外)，每天早上8:00至晚上9:30，午休

時間12:30 至 13:00 暫不開放，寒暑假時間另行公佈。 

(三)館內開放陳列之期刊、報紙可於各指定區域取閱，惟不得以任何理由攜

出室外，閱畢應放回原處。 

(四)書庫則以館藏為主，限於書庫內翻閱，如有需要依「圖書借閱規則」辦

理借閱。 

(五)閱覽者對館內書刊應妥加愛護，如有剪裁、污損、撕毀等情事，應負賠

償責任外，並送相關單位議處。 

(六)禁止於館內飲食、談笑喧嘩，並請保持清潔。 

(七)入館前應將手機關機或調至靜音模式，在館內禁止使用手機通話。 

(八)閱覽者如違犯本規則或有其他不良行為情事，本館得隨時請其離館。 

(九)上課時間，學生因課業需全班進館時，須經任課教師或導師簽准並帶領；

非特殊需要，嚴禁個人假借名義於圖書館內逗留。 

(十)本辦法經 校長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二、圖書館圖書借閱規則 
(一)本館所藏圖書、期刊、報紙係供本校教職員學生閱覽及參考研究之用。 

(二)凡本校教職員，限本人、學生憑學生證親自辦理借書手續，學生證不得

轉借他人來館借書，倘經發覺，本館得停止學生證本人及冒用者借書權

利二週，並追還所借圖書。 

(三)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借出館外圖書之冊數及限期，分別規定如后： 

1.教職員工：限五冊，借期三週。 

2.學生：限二冊，借期二週。 

(四)借書冊數已滿定額者，在未還清期間不得另借他書，借書期滿，如無他

人預約，可續借一次，續借手續至服務台辦理。 

(五)借書人欲借之書，如已為他人借出，可向本館服務台登記預約。 

(六)凡參考工具書、現期期刊、報紙及珍貴圖書僅限在館內閱讀，概不外借，

所需資料請自行影印，閱畢後請放回原處。  

(七)教職員工若要借用禁止外借之館藏時，需於閉館前登記借閱並於次日開

館前歸還；除非因公務需要時，應填寫申請書，詳列使用目的、借用清

單、負責人姓名、預定借用時間等資料，經本館審核後方得借用。 

(八)借書逾期仍不還書者，本館除追回欠書外，得於還書後停止其借書權利

二週，凡經催繳三次仍逾期未還者，視同遺失處理。 

(九)借出書籍不得圈點評註，及其它有損毀圖書之行為，若有污損或遺失情

事，借書人須負責購回相同書籍還館，其方式依本館「圖書遺失損毀賠

償辦法」辦理。因遺失圖書而導致還書逾期，需依本館「借書逾期規則」

辦理。 

(十)學生證件如有遺失，須即向本校聲明掛失，若因學生證件遺失，致使本

館蒙受損失時，原持證人若未向學校報備掛失，應負責賠償。 

(十一)學期結束前三週，不論借書是否到期，均應一律歸還。 

(十二)本館遇有清查整理時，得隨時索回借出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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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教職員離職或學生離校時，須在離校前還清借書。 

(十四)本辦法經 校長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三、圖書館借書遺失損毀賠償辦法    
(一)本辦法依據本校圖書館借書規則第 8條訂定之。 
(二)讀者借閱館藏時，應親自檢查有無撕毀、缺頁、圈點、評註、污損等

情事等，並向館員聲明。 
(三)凡遺失本館圖書，須自行購買相同書籍(書名、作者、出版社均相同)

賠償之；若該書已絕版，徵得本館之同意，亦得以教學所需之兩倍值

新書賠償之。若無法自行購買時，依左標準計價賠償之。 
1.訂有「基本定價」之資料，應按「基本定價」之五十倍計價。 

2.中文書以定價之兩倍計價。 

3.進口或原版外文圖書則按三倍計價。 
4.遺失成套資料中之一冊，若無法零購，則以整部計價賠償，賸餘之

資料歸本館保存。 

5.所賠書款依規定繳庫。 
(四)如有毀損本館圖書，以致不堪閱讀使用者，本館得予拒收，讀者應負

賠償之責，賠償原則同前。 

(五)讀者賠償圖書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1.讀者應持學生證向館員辦理賠償手續。 

2.依核定賠償價格，繳納賠償金額，由館員辦理還書手續。 

3.如係自行購買書籍賠償，應將所購之圖書，逕交館員辦理還書手續。 

(六)借書者遺失、損毀圖書應於十日內賠償之，逾期未辦理者除通知學務

處依校規處理外，並通知家長負責賠償。 

(七)本辦法經 校長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四、圖書館非書資料借閱及遺失污損賠償辦法  
(一)本館所藏錄影帶、DVD、VCD、CD 等影音資料係供本校教職員學生閱

覽及參考研究之用。  
(二)本館所藏影音資料均為公開播映版本，禁止私下複製或其他違反著作

權法之行為，違者需負刑事責任。  
(三)本館所藏影音資料同學僅限館內使用，教師教學使用時應自行到館或

以電話通知本館，於上課之前來館借用，用畢即應歸還，以免妨礙他

人使用權利。  
(四)教師因備課工作，需將影音資料外借回家使用者，僅限於放假日前借

出，假期結束即需歸還，以免妨礙他人使用權利。  
(五)同學需學生憑證向服務台辦理借用手續，冒用他人學生證者，停止借

書權利二週，並追還所借資料。  
(六)同學應於指定位置依規定使用影音資料，若因使用不當而致損毀者，

應負責購回相同之公播版影片賠償。 
(七)本辦法經 校長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五、圖書館個人視聽器材使用辦法    
(一)本館為利於個別同學使用館藏視聽資料，設置個人視聽器材，並訂定

本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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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館所設之個人視聽器材僅限觀賞本館館藏之用，本校各單位發行之

非館藏資料，或校外單位發行之教育目的視聽資料，需經本館審核通

過後，方可使用本館之個人視聽器材播放。  
(三)私下於本館設施上播放未經允許之視聽資料者，本館有權沒收該資

料，違規者依校規處置，所使用之資料若有侵犯著作權法之情形者，

並需負法律刑責。  
(四)使用器材前應依規定登錄，並先詳閱使用說明，遵守相關規定，並應

戴用耳機，避免噪音妨礙他人安寧，違規者本館有權終止其使用權利，

並依校規處置，使用者不得異議。  
(五)器材本身及周邊設備如有故障，應即通知服務台處理。  
(六)因不當使用而造成之損害，使用人應負責修復，若無法修復，使用人

需購置同及之新品賠償。  
(七)發生不可抗拒之因素時，本館有權隨時終止使用者之使用。  
(八)本辦法經 校長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六、圖書館電腦設備使用規則  
(一)為方便讀者查詢本館館藏，設立公共電腦查詢台，僅供查詢本館藏書

之用，及上網檢索資料及檢索後下載、列印；個人作業之繕打及列印，

不在本館服務範圍。 
(二)凡使用本館電腦前，應先填寫使用登記簿，照實填寫使用目的。每人

每次使用最高以三十分鐘為原則，避免少數寡占資源之情形。 

(三)凡使用本館電腦時，應先閱讀電腦旁相關說明，嚴禁其他用途或閱覽

色情、聊天室及違反規定之網站，違規者本館有權終止其使用權利，

情節嚴重者將暫停借書及使用館內設備二週至一個月，屢犯者送校規

處置。亦不得觸犯刑、民及著作權法之有關規定，否則需負相關刑責。 
(四)遇本館電腦系統重整或有檢查需求時，公共區電腦暫停開放。 
(五)因違規使用而導致本館電腦或系統之損害，本館將追究所應負之責

任，並追償所有損失。 
(六)學生如不能遵守以上原則，得由館方登記姓名，每登記一次，暫停使

用二星期，並轉知導師輔導。 
(七)本辦法經 校長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七、圖書館圖書資料影印辦法  
(一)為方便本校師生研究需求，本館設置影印機供影印資料使用。 
(二)本館之館藏資料必須使用館內所設之影印機影印，不得使用其他「公

眾使用」之影印機影印，否則將違反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之規定。 
(三)圖書最多每人每次只能影印該書之一半，期刊中之單篇文章每次可以

整篇影印，但影印總數仍不得超過該本期刊之一半頁數，且每人每次

僅可影印一份。(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  
(四)本館發現讀者於館內有違反規定之行為時，得隨時予以制止，必要時

並得終止該讀者之借閱權利，讀者不服制止者必須負違反著作權法之

法律刑責。  

※※※※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的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的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的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的，，，，在合理範圍在合理範圍在合理範圍在合理範圍
內內內內，，，，得利用圖書館及非供公眾使用之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得利用圖書館及非供公眾使用之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得利用圖書館及非供公眾使用之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得利用圖書館及非供公眾使用之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
作作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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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嚴禁擅自抽取影印機中的紙張，經查獲得以偷竊處理。 
(六)本辦法經 校長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八、圖書館公共服務實施辦法  
(一)為培養本校同學服務人群之良好習性，並協助圖書館業務順利推行，

訂定本辦法。  
(二)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自習課自由活動時間。  

(三)本校學生均可自願參加，首次參加本館服務工作之同學應先接受工作

講習。 
(四)參加同學至本館服務台填寫服務登記表，登記服務同學應依登記時間

到館服務。  
(五)到館服務同學應聽從館員指示，從事圖書歸架、整架、館內外清潔工

作，或其他與館務相關之服務工作。 
(六)每學期服務次數滿四次者可蓋公共服務戳記，每學期服務滿十二次者

申記嘉獎一次，每學期服務滿二十四次者申記嘉獎兩次，表現特殊優

異或對本館有重大貢獻之同學，專案呈報予以小功以上之特殊獎勵。 
(七)工作不力或不依規定服務之同學，本館有權終止其服務申請。  
(八)本辦法經 校長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九、圖書館獎勵圖書捐贈辦法  
(一)目的：為使本館藏書更加多元且充實，並鼓勵全校師生發揮愛校精神，

提供愛書人捐贈圖書的機會。  
(二)捐書範圍：凡適合高中學生能力閱讀之各類課外讀物及教師閱讀之教

學參考書均可捐贈。但有下列情形之書刊本館將不予受理： 
1.內容已失時效性，不具學術及參考價值者。 

2.盜版或有違反著作權法規定之虞者。 

3.違背善良風俗習慣及不合時宜參考價值之書刊。 

4.陳舊、破損而不堪使用之書刊。 

5.教科書、單本期刊、小冊子、宣傳品。 

6.同一冊書以不超過 5本為限。 

7.逾 3年以上出版之電腦書。  

(三)捐書方式：請將捐贈的書籍送至圖書館。 
(四)獎勵辦法：個人名義捐贈逾 50 冊者，頒予感謝狀一只；以班級名義捐

贈逾 100 冊者，頒予團體感謝狀一只。 
(五)贈書處理：圖書館於贈書內扉頁註明捐贈者芳名，所捐贈之各類書刊

並依書刊性質，由圖書館決定收錄及陳列方式。 
  

 


